附件2：
原市属改制企业职工中
视为无单位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申报表
	父母姓名
	父亲
	
	母亲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户籍所在地
	
	

	现居住地
	
	

	户口本号码
	
	

	联系电话
	
	

	子女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子女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领独证时间
	年   月   日
	证件编号
	

	发独证单位
	

	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：

      公章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	县(市、区)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审核意见：

经办人（盖章）

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市人口计生委审核意见：

经办人（盖章）

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奖金发放记录：

   已发给（独生子女父亲或母亲姓名）         奖金（人民币大写）      元
经办人（盖章）
发放单位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领取奖金人签字（盖章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：


注：1.独生子女父母离婚、再婚、丧偶的只需填写本人情况栏，并在备注栏说明。2.填表时持户口簿、本人身份证、退休手续、独生子女光荣证和原市属改改制企业证明原件及上述证件的3份复印件。 3.此表一式填写三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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